





盈环审〔2017〕3号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关于盈江县太平精米加工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

盈江县太平精米加工厂：
    2016年12月 15日，我局主持召开了盈江县太平精米加工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根据你厂报来的《盈江县太平精米加工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结合验收组意见，经我局研究决定，现批复如下：
一、工程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盈江县太平镇弄盏村弄秀村民小组，项目总占地366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846.5平方米，其中钢架厂房仓库2850平方米，宿舍、铺面和化验室915.5平方米，生产规模为年加工大米4000吨(20吨/天)。项目于2011年4月开工建设，同年10月建成投产，实际投资3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万元，占实际投资6.7%。
二、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2011年10月委托云南大学科技咨询发展中心编制完成了《盈江县太平精米加工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1年10月20日，我局以盈环审〔2011〕106号同意项目建设；2016年10月委托保山谱利分析测试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目前项目环保审批手续齐全，自投入运行以来，生产线、环保治理设施运行正常，基本满足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条件。
三、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及监测情况
㈠水环境调查结论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建立了雨污分流系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20立方米）处理后排入污水收集池（5立方米），定期委托周边农户清运用于菜地灌溉用水，不外排；项目生产过程无生产废水产生。
㈡大气环境调查及监测结论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机动车产生的尾气经自然扩散影响较小；大米加工废气（粉尘）经旋风除尘+布袋除尘一体化处理系统处理后在厂房内无组织排放，经监测，项目无组织粉尘能够达到《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二级标准浓度限制要求，达标排放。
㈢声环境监测结论
经现场查看，项目噪声源主要为加工生产线设备噪声及机动车进出噪声。根据监测结果，厂界东、厂界北2#监测点以及敏感点（弄秀村）噪声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区标准，即昼间≤60dB(A)；厂界南侧噪声基本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区标准，即昼间≤70dB(A)；西侧、北侧厂界噪声昼间不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
㈣固体废物调查结论
根据现场调查，加工过程产生的谷壳、米糠每年约1200吨，集中收集后出售给养殖企业，谷壳和除尘器收集的粉尘收集后外售饲料生产厂；稻草、砂石等生产废料与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运送至弄秀村垃圾收集点；化粪池污泥定期委托周边农户清掏，用作农肥。
㈤环境管理调查结论
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保文件资料齐全，运营期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及批复的要求，验收调查期间环保设施运转正常，环境管理措施基本落实，环保机构健全，建设期和营运期未发生污染事故和扰民投诉，基本满足环境管理的要求。
四、验收结论
通过现场查看，项目建设过程中执行了国家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提出的环保对策措施和建议，采取了有效的大气污染防治、污水处理、噪声防控、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等污染防治措施。验收组经认真讨论审议后，认为该项目基本满足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同意通过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下一步需要完善的部分
㈠进一步加强环保设施的管理和维护，避免发生设备故障引起的环境污染事件；及时清理除尘设备中的粉尘，定期清掏化粪池污泥，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㈡继续完善厂区北侧隔音、降噪措施，确保项目北侧厂界噪声能达标排放。整改工作请于2017年3月30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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